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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 

1.1 项目背景 

新乡市科邦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邦化工”）位于新乡市获嘉县产业集

聚区南环路西段，厂区现有一条 3 万吨吡啶馏分和初馏分精制生产线，和 1 条 6 万

吨醋酸甲酯生产线，现有工程于 2015 年 7 月取得环评批复（新环书审[2015]25 号）。

科邦化工于 2018 年 2 月委托新乡市蓝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竣工验收监测报告，

通过了自主验收，并于 2020年 8月取得排污许可证（编号：91410724068900689T001P）。

2019 年 5 月，科邦化工编制了《新乡市科邦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

于 2019 年 6 月取得获嘉县环境监察大队和新乡市环境监察支队备案（备案编号

4107242019014M）。 

因目前吡啶市场不景气，科邦化工拟投资 3000 万元，对现有 3 万吨吡啶馏分和

初馏分精制生产线装置进行技术改造（醋酸甲酯生产线不在本次改造范围内）。技

改完成后，项目将不再对吡啶馏分和初馏进行生产。本次技改内容为：（1）对现有

生产线上并联的 5 台精馏塔（分别为 T1、T2、T3、T4 和 T5）进行改造，更换塔内

气液收集分布器；（2）变更预热器、再沸器等设施的换热面积；（3）新建 1 台 6t/h

天然气锅炉备用。项目污水处理站、罐区、危废暂存间、软水制备、事故水池、循

环冷却水装置、办公楼、中控室等均依托现有工程，不再新建。 

项目不属于《河南省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目录》（2020

年）中明确的落后生产工艺及产品，项目不属于《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综合标准体

系（2020 年本）》中落后产能。本项目已在获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，项目代

码为：2202-410724-04-02-546355，因此，本项目的建设内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。 

1.2 产业政策相符性 

本项目属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中危险废物治理业（C7724）。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，项目属于“鼓励类”中“四十三、环境

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”中第 15 条：“三废”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、装备和工程，符

合相关产业政策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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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选址符合规划 

项目厂址位于获嘉县产业集聚区现有厂区内，符合《获嘉县产业集聚区总体发

展规划（2016-2020）》、《获嘉县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（2016-2020）调整方案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、《新乡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（试行）》（新环函[2021]20

号）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。 

2、公众参与公示情况 

2.1 公众参与一次公示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中第九条规定，

我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商都网进行了一次公示，公示链接为：

http://www.shangdu.com/info-bmOt4W-bPSudP.htm。公示内容为：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

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

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。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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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    网上一次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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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

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我公司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第十条的规定，进行了二次公示，主要公示内容

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 

2.2.1 公示方式 

我公司共采取了两种方式同步公开项目情况，分别为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。同

时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，放置于我公司供当地群众及代表查阅。 

2.2.2 网上公示内容及时限 

我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7 日（共 5 个工作日）在商都网站进行了公

示，公示链接为：http://www.shangdu.com/info-bmOt4W-bgc4sj.htm。公示内容为：环

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公示链接、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

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示期，

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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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    网上二次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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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报纸公示情况 

我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及 7 月 13 日在河南日报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公示。公示介绍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

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

接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示期，报纸公示截图详

见图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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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（1）     2023 年 7 月 12 日河南日报公示截图 



 

 8 

 

  

图 3（2）     2023 年 7 月 13 日河南日报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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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纸质版征求意见稿查阅情况 

我公司制作了纸质版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，放置于本公司，供附近关

心项目进展情况的群众及代表进行查阅，在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环保相关

意见 

2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次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示、河南日报登报公示、张贴公示、纸质版放置于公

司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环保相关意见。 

3、其他 

本项目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已整理完成，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资料存档备查。 

4、诚信承诺 

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，我公司对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、真实

性负责，并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。 

 

附件 1   公众参与承诺函 

附件 2   公参意见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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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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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项目名称 
新乡市科邦化工有限公司 

年产 1 万吨二氯丙烯、3 万吨二氯丙烷精制项目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项目环境影响和环

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

议和意见（注：根据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办法》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业等与

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

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

等内容，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经常居住地址 
××省××市××县（区、市）××乡（镇、街道）××村（居委会）

××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 

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

 

有效联系方式（电话号

码或邮箱） 

 

地址 ××省××市××县（区、市）××乡（镇、街道）××路××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，请在此栏中注明

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 

附件 2 


